淮商规〔2024〕1号
淮安市商务局关于废止部分文件的通知
各县（区）商务局，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、淮安工业园区、淮安生态文旅区经发局，局机关各处室、各直属单位：
根据《江苏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》、《淮安市商务局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报备的具体管理规定》等要求，我局对现行有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和其他文件进行了清理。经清理，决定废止1件行政规范性文件，8件其他文件。
本通知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附件：1.决定废止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
2.决定废止的其他文件目录
淮安市商务局
2024年11月20 日
淮安市商务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11月20 日印发
附件1
决定废止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
	序号
	文件标题
	文  号

	1
	关于进一步加强广交会展位管理工作的意见
	淮商贸［2018］
138号


附件2
决定废止的其他文件目录
	序号
	文件标题
	文  号

	1
	关于开展淮安市跨境电商贡献企业评定工作的通知
	淮商贸〔2023〕137号

	2
	淮安市关于推进餐饮场所推广“瓶改电”工作的通知
	淮商运〔2021〕133号

	3
	关于大力培植外贸出口新的增长点的通知
	淮外经贸贸（2001）0308

	4
	关于印发《淮阴市对外贸易公司延伸及使用进出口经营权管理规定》的通知
	淮外经委（95）计字第14号

	5
	淮阴市对外贸易公司延伸进出口经营权暂行条例
	淮外经委（94）计字第42号

	6
	关于印发《淮阴市对外贸易公司各分公司管理实施细则》的通知
	淮外经委（94）计字第168号

	7
	印发《关于加强地产传统出口商品货源管理的意见》的通知
	淮外经委（93）计字第282号

	8
	关于加强出口商品商标管理的通知
	淮外经委（93）计字第391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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